
关于促进南京市科技强农的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省科技强农工作部署，切实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南京农业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和成果转化推广效能，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都市现代农业强市，制定本措施。
1.支持南京国家农高区、南京国家农创中心、生物育种钟山实验室协同创新
支持南京国家农高区、南京国家农创中心、生物育种钟山实验室打造集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于一体的协同创新策源高地，为农业科技创新提供全链条服务。支持南京国家农高区纳入市级“双高协同”试行单位名单；支持南京国家农创中心与南京农业大学共同推进省级现代农业概念验证中心和大学科技园建设；支持生物育种钟山实验室建设。适当安排资金支持实施“一区一中心”联动专项及产学研合作项目，支持“一区一中心”平台建设、企业协同攻关及先进适用成果在宁首试首用。（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工信局、市发改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江北新区管委会、玄武区人民政府、溧水区人民政府）
2.支持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和品种创新
[bookmark: _GoBack]支持生物育种钟山实验室等科创平台挖掘重要优异基因种质资源，开展核心种源攻关，选育突破性新品种，打造种业创新高地。加强农业种质资源收集、保护与利用，支持企业自主或与科研院所合作开展新品种选育。支持申报农作物新品种审定、登记或植物新品种权授权，以及水产、畜禽新品种（配套系）审定。新品种测试示范、引进推广、种子生产加工能力提升、种苗繁育基地建设项目按照现有政策措施保障落实。（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江北新区管委会、玄武区人民政府、各涉农区人民政府）
3.支持耕地质量保护提升
以补充耕地地块为重点，开展耕地质量提升行动。支持建设“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集成应用场景，单个项目最高给予100万元用于技术攻关和展示。支持耕地土壤有机质提升技术应用，单个项目最高给予750元/亩的支持。（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规划资源局、市财政局，江北新区管委会、各涉农区人民政府，以下均需江北新区管委会、各涉农区人民政府，不再列出）
4.支持高端农机装备研制
加快推广智能绿色农机装备，按现有政策规定给予农业生产经营者农机购置补贴，年度最高给予100万元补贴。加强丘陵地区适配型特色农机装备推广应用，单个项目最高给予60万元支持。持续更新发布创新产品应用示范推荐目录，鼓励各部门、各单位在政府采购中，依法依规采用单一来源采购、优先采购、合作创新采购等方式，支持首台（套）装备推广应用。支持企业产品认定省级首台（套）重大装备，争取省级资金支持。打造“智慧育秧”“智能烘干”“智能分拣”“智能采摘”等新样板。（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工信局、市财政局）
5.支持“人工智能+农业”创新发展
积极培育“人工智能+农业”OPC社区，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在农业农村领域创新融合应用，提升设施种植、大田种植以及畜牧、渔业生产等智能化水平。建设“人工智能+农业”应用场景，支持智能感知设备研发、智能管控模型构建、智能化技术应用、数字乡村试点，单个项目最高给予100万元支持。支持发展“人工智能+农村电商”和“村播”“田播”等特色直播，深化数字技术应用。（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工信局、市发改委、市商务局、市供销社、市财政局）
6.支持涉农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打造智慧农业、功能食品、绿色生物制剂及新型动保药剂研发制造、宠物健康等产业集群高地，因地制宜发展细胞与基因技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鼓励申报国家、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认定。鼓励企业发展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及副产物综合利用加工，支持功能食品深加工相关设施设备改造升级。（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科技局、市工信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
7.支持地方特色农业全产业链提质增效
支持优质稻米、‌多功能油菜、‌绿色蔬菜、‌现代茶、‌都市花卉、‌精品蟹虾、‌特色鱼和‌南京鸭等特色农业全产业链提质升级，支持农产品精深加工、冷藏保鲜、营养健康方面的技术创新与新品创制，推进“一镇一业”农业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鼓励申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休闲农业。单列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计划，探索通过“点状用地”等灵活用地供应方式，优先保障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产地直销、休闲农业等项目用地需求。（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科技局、市规划资源局、市供销社、市商务局、市财政局）
8.支持农业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应用推广
形成稳定的农业农村科技创新投入机制，加大农业农村场景培育和开放力度，支持各类创新主体与政府部门、产业园区等联合打造涉农领域应用场景，建设系统性验证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产业化应用等典型场景。安排资金支持整建制开展稻麦（油）轮作单产提升项目片区建设；支持开展农业特色产业全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化攻关，单个项目最高给予60万元支持；支持开展新优品种等科技成果示范应用推广，单个项目最高给予80万元支持。支持涉农高校院所参与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科技小院建设，推广“科技+”服务，发展数字农技，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科技局、市工信局、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市科协）
9.支持涉农企业自主创新
支持现代农业领域概念验证、中试熟化、企业技术中心、工程中心、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和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参照市相关扶持政策给予支持。支持涉农领域细分行业重点企业、农业龙头企业等深化与高校院所合作，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前沿技术协同攻关。支持涉农科技企业申报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工信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
10.支持涉农前沿技术企业招商
支持引进“人工智能+农业”“低空+农业”“生物制造+农业”“营养健康+农业”“绿色低碳+农业”及“它经济”等领域前沿技术企业，对落地企业和相关项目，参照市相关招商项目扶持政策给予支持。（责任单位：市投促局、市农业农村局、市科技局、市工信局）
11.支持农业科技人才培育
支持开展乡村创客、乡土人才、农业技术经理人、高素质农民、农业技术人员等培育。针对农业农村领域业务水平高、创新创业能力强、发展潜力突出的人才，符合条件的纳入市“青拔项目”支持，给予3年一周期，每周期最高7.2万元补助。实施“宁聚项目”引才，对符合条件的大学生等给予个人不超过5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对在宁就业高校毕业生，最高发放10万元生活补贴和7.2万元租房补贴；对来宁求职入职的高校毕业生提供最长30天免费居住服务；对符合在涉农区从事农业创业或就业连续满3年等条件的青年大学生新农人给予适当补助。（责任单位：市人社局、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供销社、市委组织部）
12.强化涉农科技金融服务
支持设立农业科技创投基金、转化子基金，重点支持潜力型、成长型涉农科技企业。推动“宁科贷”产品升级，为符合条件的农业科技企业提供最高2000万元信贷支持。鼓励农业企业投保科技项目研发费用损失保险、专利保险。提升“金陵惠农贷”各类主体贷款额度最高至1000万元，并给予贷款主体最高40%的贷款贴息，同时“金陵农担贷”可享受50%的保费补贴。（责任单位：市委金融办、市科技局、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
13.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源
对照省科技强农资金支持方向，建立项目储备库，加强对上沟通对接，主动做好项目申报指导服务。支持高校院所、涉农科技企业等积极申报省现代农业关键技术集成推广、省种业振兴“揭榜挂帅”、省重大品种研发推广、省现代农机装备与技术推广、省智慧农场、省前沿技术研发计划（现代农业）等项目以及有关涉农科创项目。支持符合条件的主体积极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的涉农领域项目。（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科技局、市发改委、市工信局）
14.加强涉农科技成果产业化发展
推动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学院高质量发展，助力培育“懂技术、通市场、善融资”的复合型技术转移人才。推动涉农高校院所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探索“先使用后付费”，力争有转化前景的成果应赋尽赋。鼓励教授担任企业“科技副总”，支持“宁科荟”平台开展涉农科技成果发布。支持产业链链主企业深耕细分领域，培育涉农科技成果产业化发展“领头雁”，支持涉农科技创新类重点产业项目落地建设。支持农业企业承接吸纳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对符合条件的给予奖励。（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财政局）
本文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江北新区管委会、各相关区人民政府和市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研究提出可行措施，整合资源、聚合力量，细化分工、强化调度，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出台相关实施细则。各单位要结合实际，扎实推进科技强农，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走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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